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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情愿的让步: 美台纺织品贸易谈判( 1969 ～1971)

孙翠萍

［摘要］纺织品产业是工业革命以来最早发展的产业，受到各国的重视和保护。台湾地区纺织品贸

易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美国约占台湾纺织品出口值的三分之一。美台围

绕纺织品贸易谈判的过程漫长而琐细。台湾当局在两岸分离、依附于美的历史条件下，就纺织品贸易与

美国进行的谈判历程充满艰辛。1971 年，美国得以在东亚地区与台湾首先达成协定的原因就在于美台

纺织品贸易谈判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局势的演变对于美台双边关系

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美台纺织品贸易谈判受“联合国席位”、“冲绳归还”等多重因素的掣肘。日本在与美

国纺织品贸易谈判过程中止步观望，客观地将台湾推到台前。台湾对美国的依赖降低了其纺织品贸易谈

判的筹码。美国政府以台湾为切入点，将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纺织品贸易谈判逐一解决。当美台在

经济领域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台湾当局，虽做出诸多努力，也只能别无选择地作出

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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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产业是工业革命以来最早发展的产业。纺织品产业既能够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

持，还能够解决相当数量的就业，受到各国的重视和保护。台湾地区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国际冷战格局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体而

存在。台湾地区纺织品贸易的主要对象为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其中，美国一直是台湾纺织品最

大出口市场，约占其出口值的三分之一。在美台漫长的纺织品贸易过程中，关于纺织品贸易的争议

不绝于耳。双方围绕纺织品贸易谈判的过程漫长而琐细，而美国主导下的纺织品贸易谈判往往又

是与数个国家和地区交叉进行，呈现出过程漫长、复杂的特点，而台湾当局在两岸分离、依附于美的

历史条件下，就纺织品贸易与美国进行的谈判历程充满艰辛。1969 ～ 1971 年是美台纺织品贸易关

系的重要阶段①，梳理该时段的美台纺织品贸易谈判历程，可以较好地考察美台双方在错综复杂的

历史条件下在经济领域的不同诉求与表达，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思考。

一、1969 年前的美台纺织品贸易谈判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美国国内纺织品业界不满于受到来自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

区的竞争，1960 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肯尼迪总统支持纺织业发展受到外来输入挤压的南部诸州的

诉求。美国纺织协会的代表曾于 1962 年初忧虑地指出，“如果进口持续增加( 占 1960 年美国市场

的 7． 2%，较 1958 年增加 300% ) ，美国国内所有的纺织业将于 1970 年被替代”②。在肯尼迪就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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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后的 1961 年 5 月，肯尼迪推动召开以救济纺织品产业为目的的国际会议。1962 年，美国在内的
多国签署了 LTA( Long － Term Arrangement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otton Textile的简称) 对棉
纺织品长期设限。据此，美国对台湾展开纺织品贸易设限谈判。1962 年 6 月，美国国会决定授权美
国政府与台湾就限制纺织品输入问题开始谈判①。为此，台方由台湾“驻美公使衔经济参事”王蓬负
责，并加派纺织业者赴美协助谈判②。9 月，双方就此问题的协商暂时告一段落。10 月 19 日，美国
以换文方式与台湾签订中美棉纺织品贸易协定。1963 年，美台签订了中美棉织品贸易 4 年长期协
定。根据协定，台湾输美棉纺织品限额为 5300 万平方码，每年成长率为 5%。台湾区棉纺、织布、针
织、毛巾等工业同业公会及台湾区制衣输出业同业公会组织了棉纺织品对美输出专案小组进行研
讨③。此后，台湾一方面关注美国方面对台湾纺织品贸易状况的评价，另一方面关注日本等国家与
美国就限额问题磋商的状况，以期维护其最大经济利益。

1964 年 7 月 9 日美国纽约报纸《每日新闻播报》( Daily News Ｒecords) 在报道台湾棉纺织品时，

涉及台湾输美限额截至当年 9 月底或仅能利用八成( 总限额数为 5300 万码) ，全部 64 类中能供应者
仅 42 类。该限额经台方按照以往实绩分配给 55 个制造者，但各制造者或有配额而缺订单，或有定
单而乏配额。台湾驻美投资贸易服务处在给“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合会)的

函文中还指出:“其上项报导如果属实，仍予外人以‘华厂彼此不合作故不能利用全额’之印象，且非
仅印象欠佳，复减少一千万方码之出口。万一在商谈新限额时，对方据以压低我限额，自更增加困
难，‘有无协调改良办法，使我生产能力多得利用，输美限额名实相符，敬请核洽有关方面示复为
荷’。”④

1964 年日本通产大臣福田向美国商务部长表示，日本业界均希望适当时候与美洽商改订美日
棉纺织品协定，台方对此高度关注并概括日方要求修改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 1、废止品目另配
额。2、废止一年分四期之配额。3、美国即将开始 GATT(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减低关税交涉，届时请
美国除去棉制品项目⑤。1965 年，台方复就日美协商棉纺织品协定事，指出，“根据报章报导大致日
方要求提高限额及取消分类及分季限额等情。美方则谨希望延长协定期限( 原协定于本年底到期)

而对其他限制仍照日内瓦协定原则办理。”“查我输美之棉纺织品在五二年十月至五三年九月之十
二个月中输出量似较全年协定限额低约百分之十以上。根据美国进口统计，在十二个月期间自台
湾进口数字为: 全年限额为五二、二九三、三八九方码。至于分类限额则成衣各类中大都满额或至
为接近。”⑥( 参见表一)

表( 一) 1963 ～ 1964 年台湾地区输美纺织品配额完成率

期 限 数量( 单位: 百万方码) 全年限额之百分比

1963. 10 ～ 1964. 9 43. 0 82. 2

1963. 11 ～ 1964. 10 46. 6 89. 2

1963. 12 ～ 1964. 11 47. 6 91. 0

( 根据《与美洽商调整双方进出口棉纺织品限额案》档案绘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馆藏号: 36 － 09

－ 004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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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输美现曙光》，台湾《联合报》1962 年 6 月 14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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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日台双方与美国纺织品贸易的情况，台方“驻美大使馆经济参事处”给外汇贸易审议委员

会提出参考意见。台方还就棉纺织品限额事宜积极与美方进行沟通。台湾与美国谈判纺织品贸易

的相关机构为“外交部”、“经济部”、“经合会”、“驻美大使馆”、“行政院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 以

下简称“外贸会”) 等。一般情况下，“驻美大使馆经济参事处”与“外交部”或“外贸会”就相关问题

进行交流，受文者随后解决并答复事宜。如 1965 年 4 月 22 日，“外贸会”致函“驻美大使馆”，事由

为“为与美方洽谈修正中美棉协由”。信函指出: “查中美棉织品贸易四年长期协定签订后，我方因

受美方新棉花税法之影响，致纱布等类之出口数量在第一年度( 一九六三年十月至一九六四年九

月) 中大部未能足额( 请参阅中美棉协第一年度，我方棉织品装运数量检讨表) ，但少数棉布及成衣

等类则仍有超额现象，第二年度自一九六四年十月开始迄今仍有类似现象，故美方所定各类限额显

与我方所能供应织制情形未全配合，实有调整运用之必要，今按中美棉织品贸易双边协定中第十二

条之规定，特提出修正意见，请贵馆向美方提出交涉，以求增加我方棉织品输出数量”，要求美方修

改中美双边协定①。

即使台方努力争取经济利益，其在美台关系中所处的依附性地位，决定了诸多“经济外交”往往

处于劣势，美台纺织品谈判经常陷入僵局。台《经济日报》就在 1967 年 9 月 9 日发表题为《谈判中

美棉协，美方肯让步吗?》的文章，就“近三个月来无数次会议均无法做成协议的僵局”发表感慨②。

随着美国在越南陷入战争泥潭，美国内不满情绪高涨。1967 年 10 月，台方“驻美使馆”致函“外交

部”指出:“美国会对詹森总统③之不满，已演至凡事皆欲加以掣肘地步。越战批评之增加，美援法案

之削减，增税案之遭遇困难，以及各种商品入口限额案之提出等，皆为其例。其中限制外国商品入

口数量一案，国外反应极劣，许多国家均已向美方表示强烈反对。此为美国三十年来提倡自由贸易

之一种反动，其结果可能引起外国报复。詹森总统鉴于本届国会保护主义色彩较浓，难以说服，现

正试图直接诉诸选民，冀以舆论力量，压迫国会打消原意，彼甚至表示于必要时将不惜用政府权力

加以否决。”④

1967 年 10 月 14 日，台美新棉纺协定签订，协定追溯自当年 1 月 1 日开始有效，为期 3 年⑤。10

月 26 日，台方“副总统”严家淦接见美国商务部长亚历山大·特罗布里奇( AlexanderTrowbridge 另译

屈碧琪) ，严家淦就纺织品贸易提出，“中国政府甚为了解美国政府，然美国处于自由贸易世界领导

者之地位，自宣布多从促进双边贸易入手，以免多事承担经援。贸易为一项互惠性之来往，彼此允

宣互助。就纺织而言，敝国开始较迟，还在香港、日本以后，结果实绩较少，自不可因此而受不利待

遇。甚盼有关法案不致通过，即使必须通过，亦盼限制予以放宽。”美商务部部长用外交辞令加以回

复，他说:“自由贸易为美国政府之政策，此政策将不致大变。众议院方面对于纺织品进口限制法案

支持甚力。整个国会均系遵照宪法进行一切。行政部门自必尽量顺及友邦情况，但不能阻断将来

发展，亦不敢轻作任何承诺。”⑥31 日，美商务部部长进一步提出“美国的贸易抵制是由于外国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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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所致”的见解①。

美台棉纺织品贸易受双方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双方虽为“友邦”，但

各自都需要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和民众诉求，尤其是对于美国而言，更因国内经济负担沉重、国会

与总统互相掣肘，使其在对台纺织品贸易谈判时体现出既居高临下掌握主动，又不得不顾忌追随者

的意见以及阵营内部舆论影响的特点。在 1969 年之前，美台纺织品贸易谈判主要限于棉纺织品领

域。1969 年后，纺织品贸易谈判则主要围绕非棉纺织品进行。由于 1967 年协定有效期 3 年，1969

年前后，美台围绕非棉纺织品贸易展开历时 3 年之久的协商谈判，最终于 1971 年 12 月底达成协议。

二、1969 ～ 1971 年间美台纺织品谈判的历程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美苏两国力量对比有所缩小，美国陷入侵

越战争的泥潭暂时处于守势，而苏联则显现出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大陆对外战略进行调整，提出

“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1972 年 2 月，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 1972 年 9 月，中日邦交正常

化，1978 年 8 月，中日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8 年 12 月，中美双方同时公布《中美建交公

报》，宣布两国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至此，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调整基本完成，

中国大陆所处国际环境总体得到改善。相应的台湾地区在国际上的“外交”影响力锐减，自 1971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台湾岛内失落情绪弥漫。
1968 年前后，美国通货膨胀率上涨，对此情况，尼克松指出，“我在 1969 年和 1970 年的经济政

策的主旨，是摒弃靠政府对企业和劳工施加压力来限制通货膨胀的做法。在约翰逊政府期间业已

证明，为工资和物价的增长树立自愿遵循的‘路标’，是没有效果的。我也强烈反对对工资和物价进

行强制性的政府管制，因为我觉得管制等于干预自由市场，一经开始，会导致最后形成一套掌握管

理企业和劳工的专断权力的官僚机构。到 1969 年底，通货膨胀有减缓的迹象。但到 1970 年初春，

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从越南撤军，服役人数减少，这起了一部分作用，使失业率上升到 5%。通货

膨胀率还没有下降，证券行情的大幅度下跌，进一步加剧了对经济情况的担忧。”②

正是因为美国经济状况堪忧，自 1967 年开始，美国国会就已经酝酿采取限制外货进口措施。而

尼克松在竞选时曾承诺美国厂家将给予他们极大的保护以使其应对外国竞争者。美方有舆论认

为，尼克松总统帮助美国的纺织业是对外贸易的冒险行为，这是极其危险的。若尼克松让纺织品公

司获得这种保护性的市场，将极大地损害自由贸易体系。我们的消费者会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因为

他们会为同样的商品花更多的钱。而我们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会因为其产品被海外市场拒之

门外而蒙受损失③。台湾“经济部”部长李国鼎曾致函“外交部”指出:“美国参议院审议中之法案计

有两项对我产品销美影响最大，一为本年九月廿八日众议院通过之 Dent 众议员所提修订一九三八

年 Fair Dabor Stndards Act of 1938 之议案，二为 Long 及 Dirkson 两参议员所提之 The Orderly Trade
Act of 1967，前者要点如下: ( 1) 劳工部长可应业界请求或由其本身发动认为进口货品因国外劳工生

活标准之不同造成对美国劳工福利有所损害或威胁时应即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如认为确有损害或

威胁美国劳工福利时应即公布并报告总统。( 2) 美国总统于接获上项报告后，得于关税法规定以外

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是项对美国劳工福利之危害。”“在我国而言，美国已为我国产品之第二大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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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购买我货金额已达我国出口总值之五分之一，美国市场对我至为重要，我国正盼逐年增加我国

产品销美之量值，如在此事，美政府竟采限制我货输入措施，必将严重阻碍我国经济之成长，结果无

异抵消美国以往经援之成果，削弱美国忠实盟邦之反共力量，对于美国亦殊不利”，“要求运用一切

力量打消此项议案”①。1969 年 5 月 15 ～ 16 日，美国商务部部长斯坦斯( Maurice Hubert Stans) 访

台，与台方商讨商贸问题。16 日，史坦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政府并无意要求中华民国减少其

目前对美国输出的人造纤维及毛纺织品，而是希望自动予以限制，而缓和其此等纺织品输美的激增

率，以免过分影响美国国内经济。”②

由于美国与日本、香港、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纺织品贸易谈判在时间上较为接近，在特定

时期还呈现出穿插进行的特点。所以美国的谈判对象之间也会处于相互观望的状态。美国起初考

虑与日本先行解决非棉纺织品自动限额问题，但是日本始终不能和美国达成一致意见，随着谈判的

进行，日方还提出要等台湾、香港以及韩国都与美国缔结协定后再行缔结的主张，这激起台方不满。

从台湾当局的角度来看，它同样希望紧跟美日纺织品谈判的情况，从而结合台方内部情况提出有利

的条件。
1969 年 8 月，“驻美大使馆经济参事处”致电“经济部”，指出: 美国与日本部长级会议已于 7 月

31 日结束，“如日本可予同意则我国、南韩、香港等地恐难不予同意，因此我政府及业者事实上对此

项迟早有实现可能‘自动设限’之安排似应早作准备。”③美国官员还曾预期日美谈判归还琉球前，日

美之间可达成纺织品输美协议，具体表述为: “美国官员们说，他们预期，十一月十九日佐藤荣作抵

华盛顿开始与尼克松总统谈到琉球归还日本一事以前，可望与日本达成解决纺织品问题的办法。”④

尼克松总统的顾问邓特( Frederick B． Dent) 表示，“美国与日本谈判的纺织品进口管制问题，正濒于

重要关头。”“一旦和日本的协定完成，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同样协定将易于达成”⑤。1970 年 1 月 15

日，“国际贸易局”局长汪彝定带队赴华盛顿与美方举行棉纺织品输美超额谈判⑥。24 日，会谈结

束，未达成协议⑦。2 月 19 日，佐藤在参议院答辩时，“否认外传他答应美国总统尼克松，循政治途径

解决纺织品贸易问题”⑧。

为协调与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意见，美国众议院于 1970 年 5 月就有关美国关税及贸易举行

公听会。该会要点包括: 公听会范围、登记期限、书面意见书。台“驻美使馆”对此表示，“我政府方

面前对美国制品在国外加工装配再行进口案已于上年十月十五日向美国务院表示关切，并于五八

年十月廿日以美经( 58) 字第 581746 号代电报请外交部鉴察。本案对我干系更广，我政府方面似亦

可透过外交途径对美方表示关切，至于表示关切之地点究系在台北或美府则拟请恰商外交部酌

夺。”⑨在美日纺织品贸易谈判遇阻后，白宫支持限制纺织品进口立法瑏瑠。9 月，台“驻美大使馆”致电

“经济部”，陈述了美国国会众议院裁委会通过贸易法案草案事由，还就各章分别对台纺织业可能产

生的影响加以分析预测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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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 10 月，台湾严家淦“副总统”赴白宫访问尼克松。事后台湾“驻美大使”周书楷致电“台

北总统府”，指出，“尼氏表示无论如何，美政府支持中华民国包括维护我在联合国地位之政策不变。

且据渠了解，我代表权今年尚无问题。严副总统对尼氏支持表示欣慰。”严家淦还向尼克松提出，

“近年来美政府为平衡国际收支，避免资金外流，对美商在外投资颇多限制。于我经济发展有影响。

希望美政府对此事放宽。其次我之纺织品生产，较香港为多，但美予我之配额远较香港为少。吾人

并不希望美方予我特别待遇。惟盼有一公平合理之办法。尼氏深表同情。并嘱季氏记下注意。”①

11 月，台湾“公使”王蓬就美国 1970 年贸易法案草案事向美方表示关切，台湾“驻美使馆”致台湾

“外交部”电称，“王蓬会见美国东亚太平洋局助理国务卿巴吉( Barger) 告称纺织品输美数量在我全

部输美量中比重高达 35%。日本纺织品输美仅为其总输美量 11%。该案若获通过对我多有不利，

我政府已为关切等语。巴氏告称美行政当局对此案亦不全赞同且此案之提出正值美国提倡保护政

策者益长之时。在时间上之配合对主张自由贸易者多有不利。行政当局希望若此案最后终须通过

时，能仅限于纺织品为止。巴氏复称若我国能首先单独与美方达成纺织品限额协议，我方或可获得

较佳条件，王公使答称我国在数年前为首先与美方达成全盘棉纺织品限额协议者之一。但结果较

其他后缔结协定者吃亏甚多，本次除美方能予我保证外我恐难领先办理。”②由此可见，由于日本政

府采取观望态度，美国在对日谈判遇挫后，把目标转向首先与台湾缔结协议。实际上由于当时国际

环境，台湾在军援、“联合国”席位、经济发展等诸多问题上有求于美国，这就决定了不论其如何进行

“外交”努力，其结果都是可想而知。
1970 年 12 月 25 日，原定于 12 月 30 日到期的台美棉纺织品协定延长半年，期满后又延至 1971

年底③。1971 年 3 月 24 日，日本驻美官员说，“美日两国在最近将来没有恢复双边纺织品谈判的希

望。”“除非美与中韩港完成谈判”④。根据尼克松回忆，“1971 年最初几个月，经济仍然停滞。展望

未来，有一些改进的迹象，不过耐心已经减弱，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各方要求采取行动，白宫成了众

矢之的。”⑤1971 年 5 月 28 日，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谈到欧洲和日本的责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

经结束二十五年之后，人们合乎情理地提出问题，从这种保护得到好处的自由世界盟国之间，应该

如何分摊这种( 防务) 责任所带来的费用。美国经济已不再在自由世界中占统治地位了。友谊、需

要或能力方面的考虑已不再能够成为美国为共同的负担承受如此重任的理由了”，基辛格认为，“自

从我们的联盟成立以来，这样的言词是前所未闻的。它震动了我们脆弱的官僚机构，几乎也同样地

震动了我们的盟国，它们一向轻松地认为协商的原则使它们对美国的单方面行动拥有否决权。”⑥

1971 年 4 ～ 8 月，美国尼克松总统特使肯尼迪( David M． Kennedy) ⑦率团数次往返于美国和日

本、台湾、香港以及韩国之间。在此期间，肯尼迪特使为推动限额而辗转多地的行程可大致概括为:

第一次为 4 月 20 日 ～ 5 月 12 日，第二次为 5 月 31 日 ～ 7 月 15 日，第三次为 7 月 20 日 ～ 8 月 8 日⑧。

肯尼迪特使在第一次斡旋时对外宣布其任务为，“与各有关国家的首长讨论全盘性的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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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情愿的让步: 美台纺织品贸易谈判( 1969 ～ 1971)

和金融事务，以扩大世界贸易及经济发展”，他在台湾停留了 6 天①。在第二次赴台斡旋时，肯尼迪

特使取得了进展。6 月 1 日，美台双方代表会谈了 5 天。台湾首席代表为“国际贸易局”局长汪彝

定，其他代表分别为“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国际贸易局”副局长、“工业局”副局长、“经合会部门计

划处”处长、“驻美大使馆”经济专员②。6 月 5 日，台美双方谈判非棉制品输美问题获得初步同意，

签订了一项输美非棉制品双边协定。台湾有关人员表示，“中美谈判我非棉织品输美协定问题，经

连日会谈，至 5 日为止，双方互相让步，意见已趋一致”③。6 月 9 日，肯尼迪致函蒋经国，就双方纺织

品谈判进程表示满意。他指出，“还有一些具体条款需要我和韩国以及香港谈后再得出结论。我对

于此次谈判的进展表示欣赏，并希望我的访问会增进双方的友谊。”④13 日，肯尼迪抵达韩国首尔。
16 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位委员说，尼克松政府可能采取强硬手段，迫使日本与美国就纺织

品输美设限达成一项协定。但是，美国纽约州共和党参议员贾维茨指出，“纺织品的设限问题决不

能妨碍到参议院对归还琉球问题的辩论的决定”⑤。8 月 6 日，肯尼迪再次就美台纺织品贸易谈判所

遇到的困难致信蒋经国，指出该问题“在事实上变得严重和复杂”⑥。此后，肯尼迪返美，将访问台

湾、韩国以及相关的任务交给了行政助理朱理奇( Anthony J． Jurich) ⑦。
1971 年 8 月 15 日，尼克松发表电视演说，提出了新经济政策。10 月 1 ～ 2 日，美台双方就台湾

输美非棉纺织品设限问题，进行关键性会谈，并获得初步协议，如按照初步协议计算，输美数量约减

少三到四成⑧。13 日，“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副局长邵学锟率团赴美协商中美非棉纺织品贸易问题。

随后，双方协商将台湾输美非棉纺织品限配额品目类中的流用率定为 5%。美方同意台湾输美棉纺

织品配额增加 15%⑨。1971 年 12 月 29 日，蒋经国复信朱理奇，指出，“中美之间的贸易为台湾经济

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对于即将达成的非棉纺织品协议，我方并不情愿，但我很感谢你的理解，并

希望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瑏瑠。12 月 30 日，美台双方在华盛顿签订非棉纺织品协议( 溯自 1 月 1 日

生效) ，规定 1972 年限额总数为 9000 万平方码，每年成长率仍维持 5%。此后，美国分别与日本、韩
国以及香港达成协定。自 1974 年以后，LTA 被多种纤维协议( MFA，基本精神为自动出口设限管

制) 所取代。

三、1971 年美台达成非棉纺织品协定的原因分析

台湾方面并不情愿与美达成非棉纺织品协定，这种情绪在蒋经国信中已清晰表达。纺织品协

定涉及纺织业界的切身利益，台湾业内人士也曾一再向台湾当局表达对于如何达成协议的忧虑。
1971 年 7 月，天孙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常恕给“经合会”写信，就销美非棉纺织品设限后

的困难陈情于当局。他指出，为销美非棉纺织品设限后，公司将尽失生机，“关于外销配额，政府今

后如按各厂以往外销实绩，作为校配依据，则本公司因创设伊始，销美实绩不多，所遭遇之困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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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无法偿还及其之分期付款，并使辛苦培植之技术人才与熟手员工濒临失业边缘。又本公司一

接定货之信用状，均由买方开出，且所用原料亦已向国内供应厂购买，一旦设限将引起商业上无限

之纠纷及损失，后果实不堪设想。”他建议，“针织成衣，不加设限，或请单独另列一类，并保留适当配

额。”①台湾区人造纤维纺纱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林山钟致信“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汪彝定局长，指

出:“本公会会员厂以生存所寄，非常关切本案之进展，美国地区为我国非棉纺织品外销最大市场毋

庸讳言，况欧洲共同市场将我国摒除于优惠关税国家以外，对我检往货品税率偏高甚多，以往艰苦

打开之欧洲市场，殆将萎缩，因此设定非棉纺织品输美限额已足阻滞本业之发展，倘所设限额再予

苛刻，则戕害本业各厂之生存可以预见，当蒙洞见”，“非棉原纱及丝应不包括在成品限额之内，如果

美方不接受日本自动设限方案，则依据密而斯法案要求美政府限制非棉纺织品输入，仅及制成品，

原未包括纱及丝在内”②。

鉴于业内人士的不同意见，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汪彝定局长下发通知给人纤纺纱公会、人
纤制造公会以及合成纤维伸缩线公会，以慰人心，他指出: “非棉织品输美设限范围将为全球性者，

我政府不致单独接受人纤原料列为设限对象。”③11 月 3 日，台湾当局收到 64 厂家联合提交的陈情

书，陈情书分析了非棉纺织与棉纺织发展正处于不同阶段，指出，“非棉纺织设限协议之前，正值业

者为适应市场需要大量扩充，政府亦有鉴于我国针织工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援用鼓励投资条例，

鼓励我同业各厂更新设备，引进技术，惟此项更新及引进，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因此我们建议

政府实施标书制度，让最有效率的生产成本最低的业者，能以最高的标价获得出口的权利，让那些

缺乏效率，生产成本高昂，经营不够现代化的业者收到淘汰。”④11 月 19 日，“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发

函给各有关公会，就输美棉纺织品配额分配办法要点加以说明。要点指出: “查中美非棉织品设限

协定细节，中美双方大致已获协议。总配额扣除前述两项总之余项( 约为五千万平方码) 作为自由

配额以供鼓励高价品出口。关于运用自由配额鼓励高价品出口因高价品之认定涉及工业政策及专

门技术，奉本部制定由工业局会同本局及业者代表组成专业小组订定详细规范及办法，至于指定地

区问题，另由本局参考过去资料，订定办法均将尽速办理。”⑤

既然台湾纺织品业界和蒋经国都对达成协定抱有忧心，美国得以在东亚地区与台湾首先达成

协定的原因就在于美台纺织品贸易谈判不单是经济问题，而是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美国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其对外经济、军事援助以及维持海外基地的费用加剧了国

内经济负担。国际形势的演变对于美台双边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尤其是 1969 年钓鱼岛问题在

东亚各国激起争论，美日之间“私相授受”的“冲绳归还”，将两岸“共同家园”的利益———“钓鱼岛”

裹挟在内。由留美学生发起的保钓运动令台湾当局如履薄冰。台湾当局一方面声称钓鱼岛是中国

的，另一方面却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加以维权。两岸分离，台湾当局沦为美国的附庸，美台纺织品

贸易谈判背后受着“联合国席位”、“冲绳归还”等多重因素的掣肘。

首先，日本在与美国纺织品贸易谈判过程中止步观望，客观上起到把台湾推到台前的作用。
1969 ～ 1971 年间，“冲绳归还”和“纺织纷争”是美日关系中两个突出问题⑥。在美国白宫因为国内

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而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日本拒绝充当第一个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并提出

“除非美与中韩港完成谈判”，才考虑日本与美国缔结条约的意见。期间，日美围绕“冲绳归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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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情愿的让步: 美台纺织品贸易谈判( 1969 ～ 1971)

进行多轮磋商，双方都不愿意因为纺织品贸易谈判影响到“冲绳归还”的议题。正是出于多重考量，

日本方面避重就轻，在与美国纺织品贸易谈判问题上“破裂”，美国因而转向推动台湾接受限额。

其次，台湾对美国的依赖降低了其谈判的筹码。1968 年以后的美台贸易，台湾方面长期处于顺

差，双边贸易失衡导致台湾当局在与美国进行纺织品谈判时处于劣势。1971 年 10 月，台湾被驱逐

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联系纽带尽毁。据台湾学者分析，“60 年代后期，我国接受棉纺织品协定为

棉纺织品委员会会员国，但于 1971 年退出联合国后，即自动声明不再出席会议，自此该委员会不再

将我国列为会员国。由于我国此一特殊政治地位，使得我国在纺织品限额问题方面仅能寻双边咨

商方式进行而缺乏倾诉机会。”①因此，和美国、日本等国加强双边贸易协定成为台湾不得不做的选

择。1969 年前，纺织品设限止于棉纺织品，因此，出口国家和地区引进技术，将纺织品产业转向发展

化纤纺织品和羊毛制品，这就造成输美的非棉纺织品数量急剧上升。为遏制进口的增加，美国政府

急于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缔结限制非棉纺织品进口的协定。尼克松在选举中许下诺言维护纺织界的

利益，推动设限的落实，不光是涉及美国纺织业界的经济利益，还是事关尼克松的政治信誉的政治

问题。为此，美国政府以台湾为切入点，将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纺织品贸易谈判逐一解决。当

美台在经济领域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台湾当局，只能别无选择地作出让步。
(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台湾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北京 1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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